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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實施計畫108年12月17日制定
109年9月9日修訂


1、 目的
為協助失能程度 2 級以上之失能者的家人與照顧者，引進民間部門參與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依據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項目(BD03)，滿足本市失能程度 2 級以上失能者之交通接送服務需求，減輕家庭照顧負擔及維護民眾的權益。
2、 依據
[bookmark: _GoBack]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
二、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
三、老人福利法第 18 條。
四、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11 條。
五、老人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
3、 服務對象
長照服務對象應為長照需要等級第 2 級(含)以上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65 歲以上老人。
二、55 歲以上之失能原住民。
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四、50 歲以上之失智症患者。
4、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單位特約資格
一、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二、醫療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三、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團體。
4、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
及小客車租賃業。
5、 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5、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辦理方式及應備文件
單位服務前應與本局簽訂特約始得服務(特約契約書及相關附件)。
應備文件:
一、長期照顧服務特約書。
二、服務計畫書。
三、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社區式長照機構:設立許可。
四、醫療機構、護理機構:開業執照。
五、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團體:捐助章程或章程、立案證書、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六、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
客車租賃業:營利事業登記證、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證明文件。
6、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配合事項
1、 服務區域:特約單位提供服務時，需適切服務使用者需求，並考量交通車程安全性於核定區域提供服務。
2、 服務時間:
每日上午7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為原則。可依各特約單位規劃服務時
間，並向本局備查，並應符合勞動基準法。
3、 服務方式: 
(1) 接送過程中，駕駛員除應協助服務使用者上下車，為服務使用者繫上安全帶或輪椅固定帶，以維護服務使用者安全。
(2) 特約單位應制定申訴管道流程，並張貼於接送專車明顯處。
(3) 從事計程車駕駛為業者，需檢附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非以計程車駕駛為業者，需檢附職業駕駛執照。另均需檢附強制責任險、第三責任意外險或乘客責任險投保資料送本局核備，若有異動時亦同。
4、 特約單位提供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服務，應依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收費；並將超過10公里所需費用標準函報本局備查，於本局核定同意後，方可依其收費標準收費。
5、 特約單位於派車服務前妥善完成行程之排訂，並通知服務使用者，服務使用者資料須確實登錄造冊並建檔管理。
6、 特約單位退場機制:特約單位自服務日起，服務紀錄應依實際服務次數於衛生福利部照顧管理資訊平台系統登打，並於期限內送審核銷文件資料，倘未配合衛福部與本局規定，輔導退場。
7、 服務單位提供服務之車輛，應設置必要之設施設備︰
(一)車輛應內置簡易滅火器、簡易急救箱等安全設備。
(二)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定期檢驗及保養清潔維護。
(三)車輛應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三責任意外險或乘客責任險。
(四)車輛應符合相關監理法規規定。
7、 [bookmark: _gjdgxs]服務費用申報與受理
1、 特約單位應於提供服務之次月10日前，於指定之資統登載服務內
容。
2、 同時使用長照服務類長照機構接送(交通接送服務、居家服務)，無法申請本項補助。
3、 自有車輛之長照提供者，依實際服務趟次核銷補助。
8、 其他應配合辦理事項
1、 鼓勵提供社區式交通接送之駕駛員取得CPR證書。
2、 駕駛人員應於就職前檢附健康檢查報告(3個月內)。
9、 附則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由本局另行公告。

